清江浦区和平片区2026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

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1、工程名称：清江浦区和平片区2026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；

2、建设单位：淮安市清江浦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3、建设地点：整治河（渠）道3条长8.88km，均为乡级河道，新建生态河道6.84km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分为6个部分：河道清淤疏浚3条，总长7.84km；河道清障清杂3条，总面积7.64万m2；河道岸坡整治3条，总长1.53km；拆建配套建筑物1座；河道实施水土保持3条，撒播草籽面积3.82万m2；
4、编制内容及范围：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 修订版）、苏水基（2016）26 号关于颁发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 年版）的通知、苏水基（2015）32 号《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》、苏水基（2019）6 号《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》、苏水基（2023）8 号文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（2017 年修订版）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》；

2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》（2010年版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安装工程》（2010年版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（2012年版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、安装工程动态基价表》（2017年版）；
3、江苏省及淮安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、规定；

4、清江浦区和平片区2026年度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设计图纸。

三、编制说明

1、对于工程量清单中“项目特征”描述，只是招标人对该部分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，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，计价时必须同时考虑设计图纸及相关国家规范的要求。
2、本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中涉及施工做法的内容，施工前须得到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作为施工依据。

3、工程量清单按商品混凝土编制，是否采用泵送，投标人可根据混凝土用量等因素，自行确定。

4、围堰、排水工程，投标人须现场勘察，确定围堰施工方案及排水方案，投标报价总价包干，结算时总价不调整。

5、绿化工程按三级养护，养护期二年编制。

6、招标人不提供电源，施工单位自备电源（自发电）或自行申请电源，费用含在报价中。
7、安全文明措施费按62000元报价。

